
駁回水肥進場。

水肥車過磅（總重）

水肥車至投入口卸肥

更改填寫資料

N

N 1.現場人員目測是否准予卸肥

2.檢查水肥是否含油污、及其他

毒化物質等

1.水肥進場許可確認.
2.水肥業者遞送「臺南市環境保護
局水肥處理場清運來源證明單」.
3.地磅人員審核水肥來源證明單.
4.區分產生源為家戶或事業單位.
5.每日水肥量超過15噸需申請，
每日不得超過30噸

繳交水肥來源證明單

目視檢查

1. 本市產生1公噸為130元.

2. 外縣市1公噸為600元.

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肥場水肥收費流程

再次入地磅台過磅（空
重）

依過磅單空重計算金額

當日水肥進場的金額結算
完後，繳交至出納室

完成

填寫台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四
聯式規費收入收據（紅色聯給

廠商）

水肥車入場

違反水肥場進場管理第

四點規定，撤銷進場許

可

業者須離開地磅台


